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广西金穗农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穗集团”）全体股东以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

金的方式购买金穗集团55%股权。同时，公司拟向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股份或可转换债券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基于独

立判断的立场,经审慎分析,在认真审阅公司董事会提供的《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预案》及摘要等相关文件后，就本次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在提交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事先认

可。  

2、本次交易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产重组若

干问题的规定》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增强公司盈利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本次交易方案具备可行性和

可操作性。同意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事项的总体安排。  

3、公司本次交易的方案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其他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监管规则的要求，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无重大法律政策

障碍，在取得必要的批准、授权、备案和同意后即可实施。 

4、公司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及审议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5、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金穗



集团全体股东。在本次收购前，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在

交易对方中，卢义贞与卢晓倩为父女关系，卢义贞与卢含伟为父子关系，林子海

与林颖慧为父女关系，且卢义贞、林子海于2015年9月22日就作为金穗集团董事

及股东行使决策权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因此，卢义贞、林子海、林颖慧、卢晓

倩、卢含伟为一致行动人。本次交易完成后，按照预计的交易价格测算，卢义贞、

林子海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超过5%，根据

《上市规则》的规定，卢义贞、林子海及其一致行动人构成上市公司的关联人，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6、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将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为依据，由交易双方在公平、平等、自愿的原则下协商

确定，资产定价原则公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7、鉴于本次重组拟收购的标的资产正在由相关中介机构进行审计、评估工

作，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编制并披露《深圳诺

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届时独立董事将发表关于本次交易正

式方案、标的资产审计、评估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8、鉴于本次交易的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同意董事会在审议本次

交易相关事项后暂不提请召开股东大会。 

9、本次交易为上市公司业绩增长注入新的活力，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

营能力，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10、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

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二、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润康生态使用结构性存款质押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

的独立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润康生态使用结构性存款质押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是满足

业务及生产经营所需，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且公司已制定严格的

审批程序和权限，将有效防范风险。公司审议该事项的程序合法、合规。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以结构性存款质押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之签字页） 

 

全体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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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二日 

 

 


